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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51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 年 3 月 13 日(星期四)14 時 

貳、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參、主持人：卓榮泰院長兼召集人      紀錄：游正吉科員 

肆、出（列）席者及單位：如后附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 

面對全球暖化及極端氣候影響，地震、強颱、強降雨

及乾旱等災害發生頻率與規模增加，我們都需要提高注

意力，召開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就是希望能整合跨部會資

源、結合學界參與委員的專業知識，為災害防救提出解方

與對策，「當我們比天災快一步，就能讓損失少一點」，

期勉大家秉持此一精神，具體落實每一次整備工作。 

今年在 3 月初就已經開始有豪雨發生，比往年的 5 月

汛期更快速、兇猛，加上去年的花蓮地震及今年的嘉義大

埔地震過後，各地土石鬆動，土石流及大規模土砂崩塌的

風險增加，地方及中央政府須要保持高度警覺，嚴陣以

待，政府今年也已編列 551 億元預算投入系統性治水，並

導入智慧防災及數位轉型，提升地方的國土韌性。「防災

不是一日之功，減災無法單一完成」，面對天災的挑戰，

唯有中央和地方、政府與民間團結一致合作，才能加強保

障民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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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報告事項： 

一、報告事項一：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50 次會議列管案 

決定： 

(一)洽悉。 

(二)介接危險物品車輛動態資訊案一案： 

請內政部及交通部繼續落實應用及教育訓練，後續自

行列管辦理 

(三)工廠安全統合管理機制精進作為一案： 

請經濟部依規劃期程自行列管落實辦理。 

(四)凱米颱風所致交通設施損毀、處置作為及邊坡安全監

控防治措施一案： 

本案持續列管，後續各路段中長期改善措施部分，請

交通部持續評估合適之工程改善方案，以確保花東交

通安全的目標；至於長春祠行程部分，我一直希望能

向當年開闢道路的築路英雄，表示我們這一代人對他

們的敬意。請交通部在相關復原重建工作告一段落後

安排本人視察行程。 

 

二、報告事項二：「0121嘉義大埔地震復原重建情形」 

決定： 

(一)洽悉。 

(二)感謝中央與地方同仁的努力及付出，本人在第一時間

到臺南視察災情，也指示比照花蓮 0403 地震經驗，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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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從速、從簡協助受災民眾。請內政部督促各地方政

府，透過多元管道宣導危老重建輔導團，加速整合重

建。此外，也請教育部儘速完成災區各國小、國中、高

中校舍修繕及復建，並給予受災損之私立學校各項必

要協助。 

(三)至於專家學者委員提到檢討耐震補強的機制及相關的

工法，以及對該地區生活條件、居家環境的重建，請本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內政部納入重建檢討。 

(四)感謝陳金德政委及本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調查及評估嘉

義、臺南、高雄等鄰近震央之 9 縣市災後復建情況，

現有房舍受損情形，須經嚴謹複評並覈實認定，各地

方政府的災害準備金，目前尚足以支應公共設施災後

復建經費，後續如有不足，請各主管機關主動協助地

方政府報請中央協助支應。 

 

三、報告事項三：「因應颱風預防性告警海上船舶應變精進

機制」 

決定： 

(一)洽悉。 

(二)海洋委員會在去年凱米颱風後提出「次標準船」危及

我國周邊海域航行安全，並因擱淺及沉沒造成漏油污

染，對海洋生態造成嚴重威脅。感謝並肯定交通部(航

港局)已提出有效可行的機制，會同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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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臺灣港務公司迅速採取「預防性告警」措施，同時也

與國家搜救指揮中心、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海洋保育

署、內政部國家公園署、交通部中央氣象署、觀光署，

地方政府等單位積極處置，抽除漏油及擱淺船舶移置

作業，確保海域航行安全。後續請交通部繼續精進預

防性告警系統，並偕同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海保署)

落實執行，共同完備我國鄰近海域減災體系，以有效

降低颱風及劇烈天候對船舶航行安全造成之威脅，達

成離災、避災、減災之目標。 

 

柒、討論事項：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環

境部及農業部所報「火山」、「礦災」、「空難」、「生

物病原」、「懸浮微粒物質」及「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

等 6案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草案。 

決議： 

（一）洽悉。 

（二）「火山」、「礦災」、「空難」、「生物病原」、

「懸浮微粒物質」及「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等 6

項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案，業經本院中央災害

防救委員會第 47 次會議審查竣事，照案通過，請

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環境部及

農業部函頒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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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備查事項：高雄市、新竹縣、苗栗縣、南投縣、彰化縣、

嘉義縣、宜蘭縣、臺東縣及嘉義市等 9直轄市、縣(市)

之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備查案。 

決議： 

一、洽悉。 

二、高雄市、新竹縣、苗栗縣、南投縣、彰化縣、嘉義縣、

宜蘭縣、臺東縣及嘉義市等 9 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報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修正案，業經各該地方政府災害防

救會報核定在案，同意備查。 

玖、臨時動議：南海海槽錯動之因應措施 

決議： 

一、洽悉。 

二、鑑於日本宮崎縣去年 8 月發生規模 7.1 強震，且日本

官方及部分專家研究指出，未來臺灣也可能因南海海

槽地震，而面臨海嘯災情，因此政府有必要就各種可

能性預先模擬因應，提升全民防災及減災意識。 

三、預防災害是減少災情的第一步，請內政部及各相關部

會，持續強化全民防災教育，並就今年 9 月 21 日「國

家防災日」所設定的琉球海溝地震情境，與各級政府

共同完成海嘯減災整備工作，確保人員、車輛及通訊

等設備運作良好，從平時演練來確實保障民眾生命財

產安全。 

拾、散會。（1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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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51 次會議 

發言紀要：(以發言順序紀錄) 

壹、報告案 

一、報告事項二：「0121 嘉義大埔地震復原重建情形」 

(一)內政部劉世芳部長：在地震發生後的第一時間，嘉

義、臺南、高雄等地方政府的交通單位，馬上對道路

順暢問題做了處置，也感謝總統及院長在第一時間

就宣布房屋在災損、危老重建、或其他復舊復原等補

助，比照 0403 地震標準。另外在技師公會及公共工

程委員會的幫忙下，房屋勘災的工作也進行得非常

順利。最後感謝地方上民間團體，如慈濟、財團法人

基督教芥菜種會協助幫忙房屋修繕問題。 

(二)陳金德政委： 

1、在公共設施校舍重建部分，楠西國中及國小的重

建，鑑於少子化，地方建議合併重建，讓現有的校

址發揮更多功能；其他災區中小學受損校舍部分，

高雄市、臺南市、嘉義、雲林等縣(市)，均用地方

政府經費來完成修繕。至於國立高中(職)校舍修繕

部分，教育部會積極來處理。 

2、關於民宅重建部分，目前僅有 1戶需要依照 0403 地

震的補強計畫來協助補強，另紅黃單部分有 2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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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由三個技師公會正複評中。臺南市政府前次

0206 臺南地震善款之結餘尚有 12 億元，本次地震

民宅補強或重建之經費如在 10 億元以內，臺南市

政府可以自行支應，如超過則需要中央來協助。 

(三)陳亮全委員：因為這次地震發生在鄉村地區，我們應

該思考災後重建的方向在哪邊，例如用水問題，鄉下

地方不像都市用水，很多地區是用水箱(塔)，地震震

壞了很多水箱(塔)，許多農村都無水可用，所以跟都

市化地區不太一樣；比如人口老化問題、災民生計恢

復問題、合併學校重建問題等。所以建議重建時，應

該要慎重擬定一個生活重建發展政策。 

(四)林美聆委員(發言單)： 

1、大埔地震災損多位於非都市計畫區，建議不同於都

會區之建物特型及居民需求，加以考量。 

2、由於災損建物型式可能對耐震補強之需求與方式

不同，對於修繕後是否能達適宜之耐震強度，建議

妥是加以評估。 

3、本次地震學校災損達 483 校，前教育部於 921 地震

後，與國家地震中心共同執行校舍補強，建議後續

考量對補強部分提供指引及補強方法之精進。 

(五)馬國鳳委員(發言單)：臺南嘉義區域建物結構設計，

遠低於地震危害的預估值。以鄰近的六甲斷層、梅山



8 

 

斷層等潛在地震規模，將遠大於今年 1月 21 日的大

埔地震，因此老屋重建及補強，應儘快加速進行。

(書面) 

二、報告事項三：「因應颱風預防性告警海上船舶應變精進

機制」 

(一)交通部陳世凱部長： 

1、台灣位處亞太運輸的樞紐位置，一年在周遭的船舶 

有大概 14 萬艘，在我們面臨到這個極端氣候的狀

況下，去年發生了相當多的船舶擱淺事件，尤其凱

米颱風一次就有八、九艘的船舶擱淺，這是前所未

見。去年一整年大概總共有十艘船舶擱淺事件，航

港局特別針對這些事件，做了一個精進的要求，當

然在處理處置的過程當中，我們要特別感謝海委會

的幫忙，無論是在船舶避離的部分，或者是在油汙

處理的部分，海委會都會給我們很快速的協助。不

過去年還是發生了這麼多的擱淺案件，表示我們還

是確實有需要精進努力的層面。 

2、之後會跟氣象署合作開發系統，讓我們更快速的能

夠預警到極劇的氣候什麼時候會發生，哪些船隻可

能會發生擱淺的問題。現在已經有限制 12 海浬之

避離線，但凱米颱風中有擱淺船隻是從 30 浬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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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進岸邊的，所以如果真正發生比較危急狀況的時

候，我們要建立自己的大型船舶拖救量能，才能根

本減少災害的發生。 

3、最後保險的層面，其實我們也有看到，很多的次標

準船沒有適當的保險，在發生了事情之後，船東就

直接倒閉，最後還是航港局要負責來收尾，經費也

是要由我們的政府機構來吸收。現在在保險的層

面，我們要求進港船舶均要投保經認證過的保險公

司，能夠真正負起責任的保險公司承保的船隻，才

會准許停靠，也會加強針對次標準船的檢驗及查

察。 

4、最後要特別感謝航港局，在這段時間同仁真的相當

努力相當辛苦，雖然輪船仍有不幸在近岸擱淺的案

例，但是所幸大家在抽油還有防污的層面，做得非

常的積極。去年沒有造成任何油污汙染，未來也請

繼續努力，另也感謝海委會的幫忙，也希望未來繼

續來幫忙。 

(二)海洋委員會管碧玲委員： 

1、感謝交通部重視本人於上(50)次會報提出有關「次

標準船」議題，並提出「因應颱風預防性告警海上

船舶應變精進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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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巡署也自去(113)年「山陀兒」颱風侵臺期間，積

極配合航港局，協助避離警戒區域內之船舶，相較

於同年「凱米」颱風所生多艘船舶擱淺，甚至沉沒

的情形，有顯著的改善；另海保署也與航港局及港

務公司成立「船舶聯合管制檢查小組」，由航務中

心於群組通報，會同檢查人員登船檢查，以降低可

能發生海洋污染之機率。顯示次標準船對我國海域

威脅在相關部會的重視及通力合作下，已有更好的

管制措施。 

3、考量「次標準船」多屬「權宜輪」，我國海域亦同

樣面臨「權宜輪」的威脅。爰本會依據交通部提供

計有 96 艘權宜輪於我國周邊海域活動清單，經本

會海巡署透過分析近一年AIS航跡及船舶態樣(「船

東屬中、港、澳」、「於海纜處下錨或滯留」、「低

速在電纜周邊活動」、「沿海纜航行」、「偵獲有

偽冒 AIS 情勢」及「有常態開關 AIS 情形」等)，完

成威脅分級，計 2 艘屬高威脅程度、8 艘屬中威脅

程度。 

4、嗣本會國海院再透過國家海洋資料庫分析近半年

(113 年 10 月至 114 年 2 月)活動軌跡與分布，顯示

權宜輪活動熱區集中於我國西部商港(包括基隆

港、臺北港、臺中港、高雄港)，而高度威脅船舶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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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則主要集中於基隆港以北海域，對於我國海域安

全及海底電纜構成威脅；故本會海巡署於本年 2月

即訂定「中港澳背景權宜次標準船威脅海纜安全因

應作為」勤務指導原則，以落實監控並即時處置此

類船舶。 

5、為能有效嚇阻「次標準船」和「權宜輪船」對我國

海域之威脅，並強化我國海域之管理，應持續透過

航政主管機關與相關部會之跨部會能量整合與合

作，除降低海難發生及海洋污染機率，以鞏固我國

海底之關鍵基礎設施，一同守護我國海域安全。 

貳、臨時動議：南海海槽錯動之因應措施 

一、陳亮全委員：3點建議。 

(一)海嘯有多大：針對日本對南海及沖繩海溝發生地震後，

所產生的海嘯，對台灣有多大的影響？ 

(二)海嘯溢淹潛勢圖須更明確化。 

(三)資訊如何普及化？ 

二、馬國鳳委員： 

(一)災害的演練的確是蠻重要的，南海如果有大地震海嘯

發生時，新聞媒體一定會馬上報導，日本 0311 地震海

嘯的案例，剛開始海嘯發生時，高度 30 公尺的確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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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人，但到台灣時還會有 2~3 小時可以因應，所以把

時間尺度放進演練中是很重要的。另外教育也很重要，

海嘯的形成及致災的因素，受到海底地形的影響非常

大，這些知識都還蠻重要的，目前我國相關的調查、

研究及教育宣導都相對不足。 

(二)其實琉球海溝發生地震，比南海海溝地震對我們的影

響更重要，如果琉球海溝發生 8.5 地震，除了海嘯發

生之外，陸地災情一定也很嚴重，所以救災的執行一

定會被影響，而海嘯也會引起海底山崩，所以海上一

些重要設施的建置，如觀測點，海底電纜設施等，要

不停地觀測及預估浪高的變化，滾動式戒備災情。 

三、內政部劉世芳部長：目前我們還沒有一套完整的、一

個符合我國國情的海嘯避災、救災基礎 SOP，所以一

定要有科學的論述，才能把海嘯的威脅降到最低。這

次用臨時動議的方式提出，請各位專家學者提供意見，

在未來如有碰到這樣的地震海嘯的情境威脅時，不管

海嘯是發生在日本或者是菲律賓、印尼海域，在做聯

繫的時候，才會有更好的緊急應變措施。 

 


